
              國立清華大學畢業生離校程序說明 
 

 

學位考試流程請參閱「研究生學位考試作業流程」並依其辦理。 

口試及審定完成日期及辦理離校截止日:  

類  別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口試及審定完成

日期 
1/31 7/31 

辦理離校截止日 
次學期註冊日前(不含開學當日) 

 (未能於學位考試當學期結束前完成審定者，該次口試無效) 

 

 

請至校務資訊系統啟動畢業離校並建議完成各單位所需程序，如未依限完成，本校得依法律

程序進行求償：

 

請於審定前簽署繳交「國立清華大學學位論文符合學術倫理聲明書」至系所

存查。 

請留意圖書館辦理離校時間及辦理方式： 

相關說明請參閱圖書館首頁/服務/畢業離校/畢業生離校程序 

請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2:00；13:00～17:00)至總圖書館一樓辦理，憑以點選離校

系統。 

1. 查核已歸還所有借自本校各圖書分館、台聯大其他三校、互換借書證單位之圖書物件，

並繳清滯還金。確認所申請之國內外館際借書及複印資料均已完成取件、歸還及繳清費

用。 

2. 繳交論文二本。 

 

 

 

請依序點選步驟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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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格式： 
請參閱註冊組網頁之碩(博)士班相關規定/畢業，並請確實依照「研究生畢業論文格式條

例」規定撰寫。 
 

 繳交論文 

1.請依註冊組之「國立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論文格式條例」裝訂。 

2.若申請延後公開，請列印已簽名之申請表與佐證資料，經系所主管簽章核准後，並影

印一份。將申請表與佐證資料正本與影本，請分別夾於兩本論文中（不須裝訂）。兩

本論文繳交至總圖書館後，將分別由清華大學圖書館與國家圖書館典藏。 

3.繳交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00–17:00 

 繳交地點：總圖書館 4 號、5 號櫃檯 

 更改論文內容 

1.凡本校研究生已上傳電子檔學位論文並經指導教授完成審核者，或已畢業取得學位

之校友，如需辦理論文公開時間異動、論文內容勘誤、基本資料修正，應填寫「國立

清華大學學位論文異動申請書」。  

2.辦理論文內容勘誤者，須填妥前述異動申請書與「國立清華大學學位論文勘誤表」，

向圖書館提出申請。  

3.相關申請表單請見圖書館首頁/服務/畢業離校/學位論文異動 

 

 
 完成網路畢業離校手續並繳交論文至圖書館後，請持學生證至註冊組領取學位證書，學生

證背面加貼「畢業祝詞」後發還。 
 學生證遺失者：請至校務資訊系統掛失後，至註冊組出示掛失記錄。 

種類 口試後需送至註冊組的文件 領取學位證書日期 

碩士班  口試成績單正本(含成績登記表) 

 審定書影本 

左列文件送達註冊組後，於口試當月月底起 

博士班 左列文件送達註冊組三個工作天後 

 領完學位證書請至校務資訊系統確認已有畢業平均及論文題目方能申請成績單 
 詳細學位考試相關規定請參閱「碩士學位考試細則」、「博士學位考試細則」。 

 
 8 月 1 日至次學期開學前欲舉行學位考試者: 請先至註冊組網頁下載研究生提前註冊申

請表辦理。 
 完成學位考試合於退費者，請於領取學位證書前檢附繳費收據至註冊組辦理退費： 

1. 提前註冊日起至開學後 6 週內辦妥畢業離校手續者，可退學雜費基數 2/3。 
2. 開學後 7~11 週辦妥畢業離校手續者，可退學雜費基數 1/3。 
3. 開學後超過 11 週辦妥畢業離校手續者，不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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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完學位證書後，請至校務資訊系統確認已有畢業平均及論文題目方能申請成績單日後若有

需要成績相關證明，歡迎返校、使用通訊方式申請，相關表格請至註冊組或校友服務中心網頁

下載。 
※自動化繳費列印系統一部置於行政大樓中庭，另一部置於行政大樓收發室旁 24 小時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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